
叁拾貳、政　風

一、 強化風險管理，協助建立興利機制
（一）發揮預警興利作為，完備機關作業制度

1.督導所屬召開機關廉政會報，藉由廉政會報平臺共同檢視機
關業務狀況，針對制度缺漏或違失風險，研討策進作為，律
定廉能施政策略，下半年共計召開 69會議次，討論提案 190
案次，發揮整合溝通功能，凝聚機關廉政共識。

2.聚焦高風險業務，督導各所屬政風機構擘劃專案稽核 16案
次，透過深入瞭解機關業務程序，剖析稽核所見缺失及成因，
提出改進建議，並運用機關會議與業管單位共同研訂具體因
應措施，協助機關完善作業程序。

3.督導所屬於會辦公文、採購監辦或受理民情反映等過程，針
對作業規範疏漏或潛存違失風險，提出預警措施計 71件，以
預防先行之防護理念，機先阻斷違法並研提興利建議，協助
機關健全規管措施，強化內控管理。

4.針對涉犯貪瀆不法或行政違失案件，啟動再防貪機制，會同
業務單位就案件發生之原因及內控作業缺失等進行研析，共
計編撰 4件再防貪報告並研提興革建議措施，以防杜類似案
件再次發生，正向完備防範機制。

（二）推展誠信治理，促進公私協力，凝聚全民廉政意識
1.因應國際永續經營及 ESG顯學趨勢暨本市推行環境永續優先
施政目標，特結合本府環境保護局、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
協會及財團法人 ICLEI東亞地區高雄環境永續發展能力訓練
中心共同辦理「ESG 企業誠信治理與國際淨零趨勢企業研討
會」暨座談，與 164家企業廠商藉由與談瞭解私部門對政府
興利建言，並建立公務員合法便民概念；另編撰企業誠信指
引，提供企業公司參考，以推展企業誠信及法遵理念；又為
提供企業公司就法令或圖利與便民疑義所需諮詢窗口，特於
本市氣候變遷及永續行動網增設「企業誠信服務專區」，由
服務團隊協助輔導或轉介相關主管機構提供協助，以公私協
力方式凝聚廉能共識，建立反貪合作夥伴關係。

2.為強化本市原民區地方建設品質，營造安心居住生活環境，
提升原民區行政透明，本年度針對工程採購及強化公務員依
法行政觀念，共同攜手那瑪夏、桃源及茂林區公所辦理主題
式系列廉政宣導活動，透過法令講習、分組對談、研編宣導
教材等方式，積極培力法令知能；另結合相關機關跨域合作，
成立原民區採購聯繫平臺並召開座談會，透過溝通平臺進行
意見交流，共同研提創新透明作為，期能提升公所採購專業
及法遵共識，一同努力打造幸福原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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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協助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代表本府參與法務部廉政署「透
明晶質獎」試評獎，藉由參獎過程，激勵機關自主檢視廉能
措施，並由首長帶領機關同仁展現廉政創新作為及亮點，共
同凝聚機關共識，提出廉政治理機制，經由外部第三方公正
評審檢視，肯定機關落實廉能透明成果及效益，更自多數參
獎機關中脫穎而出，榮獲 111 年度特優機關並經公開頒獎表
揚，成為公務機關廉能典範。

4.辦理本府 111年廉潔楷模選拔，計有 20個機關推薦 44名同
仁參加甄選，經本府複審小組委員審議，並提經本府廉政會
報討論通過後選出15名廉潔楷模，予以獎勵表揚，透過各廉
潔楷模表率事蹟，型塑典範，建構倡廉揚善風氣。

（三） 賡續推展陽光法令，型塑透明清廉行政
1.為協助本府各機關財產申報義務人能依法正確辦理財產申報，

舉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說明會 11場次(含線上)，共計1,156
人次參加，除說明申報注意事項，亦基於服務立場及推廣零
裁罰目標，加強宣導及鼓勵申報人使用財產申報授權服務
（本年度授權率達 98.63％），以提高申報正確率。

2.為提昇本府同仁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認識，俾利機
關執行業務有所依循及協助受規範同仁瞭解法令，並強化機
關基於服務立場，於各相關業務協助提醒及落實利衝法相關
規範，辦理利益衝突迴避法說明會計 16場次，共906人次參
加，並針對適用業務主題及重點法規及相關案例加強宣導，
另亦督導所屬各政風機構運用主管會議、廉政會報等時機宣
講相關規定，共辦理108場次，計732人次參加。

3.賡續宣導「高雄市政府員工廉政倫理規範」規定，強化公務
同仁落實廉政倫理事件登錄知會程序，本府各機關下半年共
計登錄 322件，藉由登錄制度確保依法行政，維護同仁權益。

二、強化機關保密機制，協處機關危安事件
（一）公務機密維護

1.強化機關保密措施，提升同仁保密知能
為深化同仁保密知能，加強保密措施，防範洩密事件發生，
確保公務機密安全，督導本府各政風機構依環境特性及實際
狀況，運用多元管道方式，加強宣導公務機密維護要項。
111年下半年度共計執行保密宣導1,361案。

2.落實資訊系統稽核，降低同仁洩密風險
為強化本府同仁資安觀念，針對機關保管重要資訊之資通訊
系統，協同資訊單位(人員)辦理資訊系統使用管理稽核，檢
視員工有無越權查閱之異常情事；另定期抽查機關機密文書
保管(含資訊安全)情形。111年下半年度共計執行公務機密
維護檢查 317案。

（二）機關安全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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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召開安全維護會報，檢討各項維護措施
本府各政風機構不定期召開安全維護會報，規劃及檢討各單
位公務機密及安全維護措施，針對維護業務相關議題進行討
論，俾達到共識並作成決議，以順利推動各項安全維護工作。
111年下半年度共計召開24場次。

2 盤點機關重點設施，落實預防維護檢查
為使本府同仁均能在穩定安全之辦公環境中處理公務，並確
保洽公民眾安全無虞，針對機關重點維護事項，會同機關總
務、秘書等相關單位共同執行檢查，並適時宣導機關安全維
護要項。111 年下半年度共計辦理安全維護檢查 289 案、安
全維護宣導1,212次。

3.掌握危安預警情資，協助機關有效疏處
為預防危害或破壞事件發生，督導本府各政風機構先期瞭解
危安狀況及陳情請願資料，提供首長機先掌握狀況，並適時
協調業管單位採取因應對策及防範措施，以預防事故發生並
降低損害程度。111年下半年度共計通報及協助機關疏處 87
案。

三、檢肅貪瀆，澄清吏治
（一）111年下半年受理檢舉貪瀆不法案件 728案，辦理過程均審慎依

法令查處，處理結果為：行政處理及澄清結案 304 案，移請權
責機關參處 402案，查處中22案。

（二）111年下半年辦理一般不法 6案(偽造文書、廠商違反政府採購
法)，均依法函送司法機關參偵。

（三）本府公務員前經函送檢察機關，而於 111年下半年提起公訴者 1
案(貪污)1人。另追究行政違失責任，經主管機關議處者 11案
2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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